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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智江先生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灣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援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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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書   
蔡錦德先生  民政事務總署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1/灣仔  
  
開會詞  
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第 七 屆 灣 仔 區 議 會 轄 下 地 區 設

施及工程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。  
 
第 1 項 ：  通過地區 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第十三次會議紀錄  

 
2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未有收到委員就第十三 次會議紀錄的修訂建議。  
 
3 .  經穆家駿 議員動議，莫繡安 議員和 議，第十三 次會議紀錄獲得通過。 
 
第 2 項 ：  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灣仔區康 樂體育設施管理及 工程進度  

(地 區設施及工 程委員會文 件第 5 /2 02 6 號 )  
 

4.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（康文署）灣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援 )簡 介地

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第 5 / 20 26 號文件。  
 
5 .  委員的提問和意見綜合如下：  

 
( i )   詢問東岸公園（一期）的邊界，並關注日後東岸公園管理權

移交東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後，委員就灣仔段的服務事宜向署

方反映的渠道；及  
 

( i i )   詢問摩頓臺臨時遊樂場地面翻新工程的細節。  
 
6.  康文署灣仔區康樂事務經理及灣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援 )回應

如下：  
 



( i )   東岸公園（一期）位於屈臣道以西，該處以東為東岸公園（二期）

及東岸板道的位置；  
 

( i i )   有關安排是為了在東岸公園（二期）建成及一期翻新完成後，一

體化管理整個東岸公園。未來委員若對公園有任何意見或查詢，

仍可透過灣仔區康樂事務辦事處向東區同事反映跟進；及  
 

( i i i )   摩頓臺臨時遊樂場地面翻新工程包括重鋪地面、更換鐵絲網

及鐵閘，及在遊樂場內部分設施進行油漆翻新工作。  
 

 
第 3 項 ：  

 
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委 員 書 面 提 問 － 有 關 美 化 灣 仔 區 內

景觀  
(地 區設施及工 程委員會文 件第 6 /2 02 6 號 )  
 

7 .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表 示 已 就 地 區 設 施 及 工 程 委 員 會 文 件 第

6 /2 02 6 號「有關美化灣仔區內景觀」提交書面回應，並匯報綜合如下： 
 

( i )   在二零二三年七月成立的「地 區治理領導委員會 」及「地區

治理專組」下，署方 正全力推展 1 8 區的翻新及美化工程，以

提升行人的安全及舒適程度；  
 

( i i )   署 方 早 前 已 為 灣 仔 區 內 橫 跨 告 士 打 道 的 菲 林 明 道 行 人 天 橋

及波斯富街行人天橋加入特色圖案，以呼應當區獨特環境，

目前未有為其他公共行人天橋進行翻新及美化工程的計劃；

及  
 

( i i i )   就公共行人天橋進行翻新及美化工程的事宜，署方會適時透

過灣仔區議會及民政事務處諮詢地區人士的意見。  
 
8 .  委員對 路政署的 書面回應及匯報所提出的意見和提問綜合如下：  
 

( i )   詢 問 署 方 行 人 天 橋 美 化 工 程 的 選 址 標 準 及 就 天 橋 美 化 工 程

有否一個定期檢討的機制；  
 

( i i )   相關行人天橋美化工程的預算費用；   
 

( i i i )   建 議 署 方 考 慮 柯 布 連 道 極 高 的 使 用 率 及 該 天 橋 離 上 次 美 化

已有一段時間，把其納入未來的美化工程清單之中；及  



 
( i v )   建議署方在大坑徑的行人路上加設花槽，以美化環境並防止

車輛違例泊上行人路，保障行人安全，並詢問透過「地區小

型工程計劃」落實的可能性。  
 
9 .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回 應如下：  
 

( i )   美化工程會在全港 18 區各自推展，未有一個既定或每區輪

流 進 行 美 化 工 程 的 固 定 程 序 。 使 用 率 為 選 址 的 主 要 考 量 因

素；  
 

( i i )   已完工的天橋美化工程的詳細預算資訊將於會後提供，並向

委員分享；   
 

( i i i )   署方備悉委員美化柯布連道行人天橋的建議，將考慮將其納

入未來的美化工程清單；及  
 

( i v )   署方指如在行人路上加設設施需要諮詢運輸署方面的意見，

署方會適時提供意見和協助，促成相關設施的建造。  
 
1 0 .  民政事務總署高級行政主任（地區管理） /灣仔（署理）表示備悉委員

在 大 坑 徑 的 行 人 路 上 加 設 花 槽 的 建 議 ， 惟 現 有 資 源 正 用 於 推 進 其 他 工

程（如東院道臨時休憩花園無障礙通道工程 ），署方會適時審視有關建

議。  
 
第 4 項 ：  其他事項  

 
1 1 .  委員的意見和提問綜合如下：  
 

( i )   反映高士威道電車站的行人過路處路面有凹凸不平的情況；

及  
 

( i i )   留意到現時署方會使用環保物料翻新行車路路面，惟在下雨

後容易下陷。提議署方檢視現行路面維修的工序和用料。  
 

 
1 2 .  路政署區域工程師 /灣仔區表 示署方設有道路巡查和維修機制，如發

現 有 路 面 破 損 會 按 實 際 情 況 和 需 要 安 排 合 適 的 維 修 ， 就 委 員 提 及 高 士



威道一帶的位置，署方會跟進並維修。而就翻新工程時使用環保物料的

方面，署方正在對不同物料進行新嘗試和測試，包括研究是否有更耐用

或更適合香港氣候的物料，並設有適時檢視工序和用料的程序。  
 
第 5 項：  下次會議 日期   
 
1 3 .  主席宣佈，下次會議將於 20 2 6 年 5 月 1 9 日下午 3 時舉行  
 
1 4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3 時 2 3 分結束。  
 
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 
2 0 26 年 5 月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